银川市法律援助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受援人：

本中心已决定为您提供法律援助，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使您更加了解援助律师工作，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特提请您注意如下事项：

一、当您在接受法律援助时，请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的，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材料。

二、为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可能存在以下法律风险：

（一）费用的风险

您提出的任何权利主张，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公告、勘验、鉴定等，均需向相关单位缴纳费用；若您不缴、迟缴费用，有可能产生您的权利主张得不到支持的法律后果。

（二）证据的风险

您的任何权利主张，均需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您可能面临主张得不到支持甚至败诉的后果。您的所有证据，均应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及时间内出具，否则您可能面临证据不被采纳、不被认定的风险。

（三）裁决结果的风险
1、法律援助人员将尽全力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但任何诉讼/仲裁，非诉案件均具有法律风险，案件进程和案件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为你提供法律援助前，你须有承担法律风险的准备；  

2、任何诉讼/仲裁/行政案件均可能由于公安、检察、审判、仲裁等各类司法机构、行政机关、诉讼参加人的行为、证据资料瑕疵、有关国家机关的指令、法律法规的变化、相关诉讼/仲裁程序的启动等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导致案件结果受到影响。 

三、终止法律援助服务的风险：

（一）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

（三）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援助律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职责，不得无故拒绝辩护或代理。但是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1、受援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犯罪活动的；

2、受援人坚持追求律师认为无法实现的或不合理的目标的;

3、受援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

4、在事先无法预见的前提下，律师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将会给律师带来不合理的费用负担，或给律师造成难以承受的、不合理的困难的；

5、受援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或经司法机关审查认为存在伪证嫌疑的；

6、其他合法的缘由。

四、其他法律风险

（一）您应当向援助律师如实提供全面准确的事实和证据，以便援助律师依法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您不能要求援助律师开展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序良俗之活动，不能要求援助律师保证获得胜诉结果，不能要求援助律师向办案人员送钱送物等其它有违律师执业道德之行为； 

（二）受援人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法律援助，一经发现并查实，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交纳已经发生的办案经费；
（三）为您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组织和个人只保留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复印件，请妥善保管重要的证据原件。

特别提示：援助律师已告知受援人上述事项，受援人已完全了解风险告知书中所提示的全部内容。

请您确认上述事项后再签署委托代理协议。

受援人确认：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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